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陕建发〔2024〕183 号 

 

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杨凌示范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韩城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，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公租房租赁行为，维护租赁双方的合法




